
歡迎蒞臨
桃園市八德區
大成國民小學

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教育資源說明會



資源班

1. 生活自理能力-食、衣、住、行(路線+安全)

2. 教室常規-鐘聲作息、基本禮貌、看課表、抄

聯絡簿、遵守班級常規(交作業…等)

3.  互動情形-懂得與人互動分際、能分工、等待

、輪流…等社會性技能。

4. 學科學習-能坐著安靜學習、不影響他人、可

以將學科與生活情境結合、多樣性活動。

5. 休閒活動-正向的休閒活動，不但可紓壓亦可增
進孩子社會性或是自信心。

特教班

1. 生活自理能力-基本的食衣住行，無口語的學生
也是要練習簡單的肢體語言表達(例如：手勢)

2. 提高溝通意願-讓孩子習慣有表達才能幫忙，不

能讓孩子成為家裡無聲的國王，不論是發出聲

音、動作或是說出簡單的語詞都可以。

3.  加強非口語溝通-利用圖卡、字卡、符號、動作

4. 轉移自我刺激的行為-有些孩子自我刺激行為會
傷害自己，因此可以與老師討論找出可以

替代的行為或是活動。

5. 養成休閒活動-可以穩定情緒，也可以避免孩子

因為無聊而尋找自我刺激。



以大成國小為例

班級：3個資源班

師資：6位資源班老師(每班2位特教老師)

學生：輕度障礙(學、智、情、自、肢、腦麻…..等)

安置：普通班(大部分時間都在原班)

課程：全抽國、數以及外加特殊需求課程(社交、動機…等)。

教學：採小組教學

聯繫：普通班老師與資源班老師一起合作，親師定期召開IEP會議。



• 學籍設於普通班，服務方式分成：

抽離式：學生能力顯著無法跟上原班進度，部分時間抽離至資源班

例如：國語、數學(課表與原班相同) 

外加式：學生能力跟不上，但只要額外提供一些學習技巧或是多點時

間，或是特殊需求課程，此類多在早自習進行。

例如：早自習額外上特殊需求-社會技巧、國、數…等。

• 課程調整方式：1.減量 2.簡化 3.替代





以大成國小為例

班級：2個集中式特教班

師資：4位特教班老師(每班2位特教老師+生活助理老師1位)

學生：中度~極重度障礙(生活自理需要多協助) 

安置：特教班(能力評估後→回歸普通班)

課程：大部分課程都是在特教班進行

教學：採分組教學

聯繫：普通班老師與特教班老師一起合作。

學生數：目前兩班共20位(滿額)，將畢業2位(111學年度名額2名)





作息時間(課表與生活作息表)

請假

用餐時間



1.國小都是有規定的時間
2.任課老師不一樣(學科)
3.孩子偶爾需要換教室去上

課



請假─

國小請假手續，請依照各校的規則。

低年級的家長常常會帶孩子去外面復健診所上課，請家長記得請假

三天以內：請家長於請假時，提供請假證明(事假請事前告知)

三天以上：請家長親自至找「學務處生教組長」填寫假單(並附請假

證明)



用餐時間─

國小沒有點心時間，因此務必讓孩子吃早餐！

國小下午沒有點心，孩子上整天課下午肚子餓怎麼辦？

如果家長擔心低年級孩子，下午會肚子餓，可讓導師討論是否可以

帶小點心於下午補充熱量。但也要提醒孩子午餐要吃飽一點~這樣下

午課程才會有體力繼續上。



地震逃生防災演練

兒童節胖卡消費體驗 親子共融館帶吹泡泡活動



• 運動會

─特教班的孩子，雖然無法跑很快，但我們一樣和
大家一起參加運動會30公尺賽跑。

─資源班的孩子，就和原年段的大家一起跑步，也
要爭第一名。

─學前特教班的孩子，和附幼的孩子一起參加團體
競賽。你看看，我們也是玩得很開心。



校外教學

─特教班的孩子，每學年盡量安排一次校外
教學，結合學校週遭的資源(埤塘公園、廣

豐新天地美術館、家樂福等)

─資源班的孩子，每一學年都會有校外教學
(視情況會有助理員陪同)及桃園市辦理

的公益活動(身障嘉年華會)學生都會踴
躍參加。

校外教學-龍潭名人堂

校外教學-廣豐新天地兒童美術
館參訪及家樂福購物體驗

桃園市身障嘉年華會



親職日

─106學年親職日「彩繪大地」活動，
全校所有學生總動員，大家一起來彩繪
大地，您看看，學生笑得多開心！

─107學年親職日「愛的便利貼」活動
，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也和大家一起貼
出美麗的圖案。



特教宣導

─本校會與生命教育結
合，各年段都會舉辦不
同的活動，除高年級講
座、中年級體驗、低年
級也透過與導盲犬互動
中，了解視障人士在外
面的需求。

─每學年會舉辦不同的
活動，例如：

宣導海報、體驗活動、
講座…等不同活動



教育輔具-視障、聽障、溝通輔具、
肢多障輔具(以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以大成國小為例



專業團隊

以大成國小為例



身心障礙課後班─週一至週五都有開班

以大成國小為例

低年級：週一、三、四、五(12：40~17：00)

週二(15：40~17：00)

中年級：週一、二、四(15：40~17：00)

週三、五(12：40~17：00)

高年級：週一、二、四、五(15：40~17：00)

週三(12：40~17：00)



交通車─領有中~極重度身障證明且家長無法接送

(肢障、腦麻以及無法自行接送)

申請優先順序排序

1.肢體障礙（證明為第七類）、視覺障礙（證明為第二類），且無法自行上下學

2.多重障礙（證明障礙程度為中度以上並安置集中式特教班），且無法自行上下學

3.自閉症、智能障礙（證明為第一類，障礙程度為中度以上並安置集中式特教班），

4.其他單一障礙，且無法自行上下學者且無法自行上下學

家長配合事項：

1.家長應確實能配合於指定之時間及地點接（送）學生上下車者

2.交通車行駛範圍不宜過長(接送地與學校不得超過8公里為原則



交通費─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車與交通費，2擇1)

◎資格→鑑輔會鑑定+身障證明

1.具有顯著之下肢體障礙，長期於走（移）動有顯著困難，必須藉由他人或輪椅、助

行器、拐杖等輔助器材協助者

2.體能無法負荷長距離步行，或雖能完成但行動緩慢者

3.視覺空間辨識困難，並對其在不同地點間移動造成顯著影響者

4.持有中度以上智能障礙證明資格且經鑑輔會決議安置啟智班者

5.居住地至學校距離超過五公里，且無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可供搭乘往返者

6.原學區內學校無適當安置場所，經鑑輔會安置於非學區學校者

7.其他特殊情況，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決議符合申請資格者



教科書補助─該學期教科書免費 ◎資格→鑑輔會鑑定+身障證明

申請資格：設籍本市並於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設有學籍之身心障礙學生。前項所稱

身心障礙學生，係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符合特殊教育法第三條之障礙類別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2.領有鑑定醫療院所開立之障礙程度診斷證明，其身心障礙證明在核發階段

3.領有教育部、直轄市或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稱鑑輔會)核發之證明文件

獎助學金─助學金→有中低收入證明且成績達標方可申請

獎學金→傑出表現

教師助理員─集中式特教班每班有1位助理員、學校依需求申請方案助理員(鐘點)



學前升小一暑假準備班

時間：3週至4週

申請：教育局特教科於六月會公布網站

學校：各年度承辦學校不一定



暑假身心障礙課輔班

時間：4週~8週(都有可能)

申請：教育局特教科將於六月會公布網站

學校：各年度承辦學校不一定



謝謝大家聆聽


